
附件6

内江市隆昌市2025年考核招聘省级公费师范
毕业生方案

为做好2025年省级公费师范毕业生的签约就业工作，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招聘时间、地点
时间：2025年6月15日，上午7：30报到，7：50封闭考场。
地点：隆昌市莲峰小学（隆昌市莲峰街96号）
二、招聘对象和基本条件
招聘对象为与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签订培养协议定向到隆昌市的2025年省属师范院校公费师范毕业生。应聘者须遵照《四川省公费师范生培养协议书》，符合四川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开展师范生公费定向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川教〔2018〕83号)《关于做好省级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20〕434号）等文件要求。
三、招聘岗位
招聘岗位共48个：中学33名，小学14名，特校1名（详见《2025年隆昌市考核招聘省级公费师范毕业生岗位表》）。
四、招聘原则
（一）公开、平等、竞争；
（二）双向选择、考核招聘。
五、招聘流程和招聘方式
（一）招聘流程
[bookmark: _GoBack]发布招聘信息—考生报名—资格审核—面试—选岗—签订“三方协议”—体检—考察—公示—审批—聘用。
（二）评委及计分办法
考核小组由5名专家评委组成。评分方法：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每位评委对每位考生进行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其余评委的平均分为考生面试得分，得分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三）招聘方式
1.招聘方式为考核招聘，考核形式为面试，面试采取课堂试讲方式。小学系列教师岗位面试内容为小学学段相应学科内容，小学教育教师岗位由考生代表现场抽签确定试讲小学语文或小学数学。其他岗位面试内容为初中学段相应学科内容。
2.成绩公示。面试成绩当场公布，并由考生签字确认。
3.岗位选择。
每个岗位由考生按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选岗。若面试成绩相同，则加试专业能力测试，以加试成绩确定排名。应聘同一岗位考生按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进行选岗聘用；落选者从高分到低分参加隆昌市相应空缺岗位调剂选岗。
如果选择四川省隆昌市第七中学、隆昌市圣灯镇乐只初级中学或隆昌市石燕桥镇油房九年制学校（英语）岗位，须具备初中及以上教师资格证。
注：部分岗位需要交流到其他学校3年（详见《2025年隆昌市考核招聘省级公费师范毕业生岗位表》），选岗时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选岗。
六、纪律要求
（一）应聘者不得携带任何通讯工具及其他电子设备进入考试场地，一经发现，按违纪处理，请各位应聘者特别注意遵守此项规定。进入面试场地后，要服从组织安排，保持安静。
（二）面试时不得透露个人相关信息，不得提及与面试无关的其他要求。
七、其他事项
其他事项要求按《关于做好省级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20〕434号）等文件要求执行。
八、监督举报电话 
隆昌市纪委监委驻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15928376728
隆昌市纪委监委驻市教体局纪检监察组     0832-3900519
九、咨询电话
隆昌市教育和体育局人事股 0832-3960978
十、本方案由隆昌市教育和体育局负责解释。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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